
 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6年 10月 1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

三、主席：本府工務局建照科周科長劍平          記錄：蘇志民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有關夾層設置陽台是否需合併檢討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，
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為避免夾層面積無限制擴大，陽台超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
第162條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及深度超過2M部分，需併入夾層檢討
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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